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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海政办〔2021〕8 号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海沧区 2021 年城乡建设品质

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直各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海沧区 2021 年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

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31 日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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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沧区 2021 年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海沧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功能，提升人民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根据厦门市《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全方位推动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超越以更高

水平建设高颜值厦门行动计划〉的通知》（厦委办发〔2021〕5

号）以及《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 年城乡建设

品质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厦府办〔2021〕12 号）要求和

市政府工作部署，结合海沧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重点任务

（一）居住品质提升方面

1.棚户区（危旧房）改造

工作任务：加快推进各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

工作内容：推进京口岩居住小区二期 1.2.5-8#楼、大溪花

园二期一组团、佳盛花园一期、兴钟林安居房三期、佳芸花园等

项目建设，尽早实现交付使用。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城建集团（土地公司）

（注：排在第一位的为本项工作牵头单位，下同）

2.房屋安全专项治理

工作任务：基本建立房屋安全常态化管理体系。

工作内容：健全房屋安全管理体制，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

利用市级房屋安全管理平台建立所有房屋“一楼一档”“健康绿

码”。推动暂时清人封房的重大安全隐患房屋长效处置，及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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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营性农村自建房安全隐患，基本建立房屋安全常态化管理体

系。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各街道

（二）交通品质提升方面

1.城市道路提升

工作任务：新改建市政道路 10 公里。

工作内容：围绕完善片区市政基础设施，重点推进信息产业

园、孚新工业园、东屿 CBD 等重点片区项目建设，新改建市政道

路 10 公里。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各街道、海投集团、城建集团

2.公共停车设施建设

工作任务：新增 945 个路外公共停车泊位。

工作内容：对符合设置停车泊位的城市道路，设置道路停车

泊位；同时利用学校配套项目以及开发闲置土地储备用地，建设

公共停车场。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区教育局、城建集团、土地储

备公司

3.公共交通提升

工作任务：推进公交场站建设，完善辖区公交线网。

工作内容：推进慈济公交首末站建设，巩固村村通客车成果，

逐步加密乡村公交线路，完善辖区公交线网。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城建集

团、海沧公交、海沧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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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整治

工作任务：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推进重点隐患点段整治

工作。

工作内容：及时分析研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切实加强

道路交通环境安全检查巡查，及时发布警示提醒；组织开展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推进省、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的

2 处重点隐患整治；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组织开展客运、货

运、危化品运输、校车等重点车型专项整治；继续组织开展国家

法定节假日、周末以及大型活动期间“夜查”统一行动，严处酒

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

责任单位：区道交办，交警大队

5.慢行示范区建设

工作任务：开展滨河慢行道与景观节点建设、自行车道建设、

退线绿地改造提升以及附属配套设施，形成连接绿道，串联山水、

景点、商圈的城市慢行示范区。

工作内容：根据省、市对我区的指标要求，做好提升改造慢

行绿道 10 公里。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城建集团

6.农村公路提升计划

工作任务：2021 年底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改造 5 公里以上，

在 2021 年底实现全区通自然村（组）道路硬化率 100%。

工作内容：全面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

推进一批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APP 巡查有序开展，推动农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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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各街道、城建集团

（三）水环境品质提升方面

1.排水防涝设施建设

工作任务：新建、改造雨水管网 10 公里。

工作内容：新建、改造雨水管网 10 公里。推动排水管网排

查、疏浚、修复、建档等工作。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局、各街道、城建

集团

2.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工作任务：新建、改造城市污水管网 10 公里。

工作内容：继续推进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进一步提

高收集率和处理率，巩固提升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全

区新建、改造污水管网 10 公里。继续推进海沧区污水处理厂新、

改建项目投产使用及海沧建成区正本清源改造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各街道、

城建集团

3.城乡供水改善

工作任务：启动实施一批农村自来水抄表到户项目。

工作内容：推进凤山社区农村自来水抄表到户改造工程、青

礁村芦塘社农村自来水抄表到户改造工程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海沧街道、东孚街道、城建集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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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计划

工作任务：结合农村溯源排查和现状评估情况，梳理村庄生

活污水存在的问题。

工作内容：结合农村溯源排查和现状评估情况，梳理村庄生

活污水存在的问题，针对村庄的问题精准设计整治方案，并由属

地街道作为业主，城建市政中心作为代建，策划村庄整治方案，

提高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开展对洪塘、莲花、东埔、山

边、温厝、海农、贞庵、石塘、一农、霞阳等 10 个村庄进行农

村生活污水整治提升。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各街道、城建集团

（四）风貌品质提升方面

1.城市园林绿化提升改造

工作任务：完成新增或改造提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 85 公顷

（其中公园绿地 20 公顷）、郊野公园 25 公顷；完成新建或改造

提升 5 处以上立体绿化、5 处“口袋公园”。

工作内容：根据市市政大提升会议精神，结合区政府“过紧

日子”要求和年度工作计划，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再学习、再

调研、再落实”工作部署，以建设“高颜值生态花园之城”为目

标，继续巩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成果，深入贯彻落实全市高

颜值大会要求。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城建集团

2.城市夜景照明提升

工作任务：推进城区道路路灯 LED 节能改造 293 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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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海沧区对新移交的道路路灯进行路灯 LED 节能改

造，拟计划改造路灯 293 盏。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城建集团

3.城乡建筑风貌品质提升

工作任务：2021 年底前，完成 1000 幢以上裸房整治，2022

年底前基本实现辖区内无存量裸房；2021、2022 年每年建成一

幢以上示范房。

工作内容：按照区级统筹指导，街道具体负责，强化部门协

作的原则，以打造“崇尚集约建房”示范区创建任务为抓手，以

“无裸房、有风貌、有机制、有示范”为目标，积极推动落实农

民建房用地保障，规范农村建房审批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编制

推广具有海沧地域风貌的农村建房通用图集或建筑立面图集并

严格按照图集审批管控，建立健全农房设计指导服务，全面强化

农房建筑风貌、质量安全管控。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城管局、市

资源规划局海沧分局、各街道

4.魅力休闲空间建设

工作任务：实施开展一个古树“一树一园”项目建设。

工作内容：对东孚寨后古树小公园周边环境进行整理，铺设

园林、小广场，配套休闲座椅等。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东孚街道

（五）管理品质提升方面

1.城市网格化管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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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以智慧城管建设规划为指引，加快建设和完善数

字化城市管理系统。

工作内容：进一步明确网格图划分和网格员设置、网络绘制，

梳理区级智慧平台体系建设需求，优化平台架构设计和功能规

划。加快智慧平台体系建设，推动“一网统管”，提升网格化管

理时效。实现专项管理、专项执法等共性功能，实现数据资源最

大化整合。

责任单位：区城管局

2.杆线设施整治

工作任务：推进试点示范村杆线整治。

工作内容：抓紧推进过坂社区后坑杨厝杆线整治；今年重点

推进洪塘村赤土社、一农社区下陈村和新垵村新垵中路到古民居

一条街的杆线规整，确保年底见成效。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各街道

3.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计划

工作任务：持续开展常态化农村垃圾治理，加强农村垃圾分

类宣传提升。

工作内容：一是加强农村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执法力度，要

求各街道严格落实 8 个重点村的垃圾分类整治提升方案，改变农

村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后局面；二是继续加强农村垃圾分类设施设

备的投入，取缔现存的不正规临时投放点，加强对各投放点的日

常管理维护。三是探索农村厨余垃圾就地处置，结合清洁楼功能

转换进行生厨、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四是加强考评检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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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村环卫作业考核，进一步加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考核力

度。

责任单位：区城管局、各街道

4.村庄清洁行动

工作任务：推进村庄环境干净、整洁，不断提升宜居水平。

工作内容：持续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工作。一是结合城市综合

考评、爱国卫生运动等，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清理房前屋

后、边角空地、沟渠水渠、边远山地的各类杂物和垃圾；二是结

合试点村建设，开展美丽庭院示范创建工作。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城管局、各街道

5.绿盈乡村建设计划

工作任务：提升创建 1 个高级版和 1 个中级版“绿盈乡村”。

工作内容：按照省市任务要求，对海沧区 18 个“绿盈乡村”

开展入村调查，完成村庄基本信息采集，以及完成 103 小项建设

指标材料收集，2021 年海沧区拟计划提升创建 1 个高级版和 1

个中级版“绿盈乡村”。

责任单位：海沧生态环境局、区建设与交通局、区农业农村

局、区城管局、区卫健局、各街道

（六）启动建设一批试点示范工程

1.创建老城更新样板

工作任务：洪塘社区赤土社环境综合提升项目。

工作内容：主要推进四个工程，分别为：1.赤土社文化中心

建设工程：结合当地环境，改造破旧闲置老宅，保留老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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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赤土社房前屋后环境整治提升：道路白改黑、埋设污水管道、

步行道、村容村貌环境提升。3.赤土社村内环形主干道修缮工程：

白改黑、路面修缮、新设路灯、东侧道路排水沟清淤等。4.赤土

弱电缆化工程：赤土村两条主干道，三条支路弱电和缆化工程。

责任单位：东孚街道

2.创建县城品质提升样板

工作任务：霞阳社区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工作内容：主要推进三个工程，分别为：1.霞阳社区建筑外

立面综合整治工程：对霞阳社区进村主干道进行外立面综合整

治。2.霞阳夜市改造提升工程：对原小商品市场改造提升成夜市。

3.霞阳商业街及环境整治工程：对霞阳社区进村主干道进行综合

整治，提升商业氛围。

责任单位：新阳街道

3.创建花漾街区建设样板

工作任务：翁角路（霞光路-霞美路）北侧绿化提升工程。

工作内容：项目位于翁角路北侧，东起霞光路，西至霞美路，

拟对北侧道路退线绿地进行绿化景观提升，新建园路、休闲广场、

廊架等，配套绿化种植、浇灌系统及夜景照明。为周边居民提供

休闲、娱乐空间。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城建集团园林公司

4.创建特色园林风情道路建设样板

工作任务：灌新路（新阳大道-芸美路）两侧边分带绿化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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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项目位于灌新路东、西两侧，北起芸美路，南至

新阳大道。拟对道路两侧退线绿地进行绿化景观建设，新建园路、

休闲广场、廊架等，配套绿化种植、浇灌系统及夜景照明。

责任单位：区马指、城建集团园林公司

5.创建水环境综合治理区域示范

工作任务：海沧南部第 1、2 单元道路、住宅正本清源改造

工程。

工作内容：重点推进海沧区南部第 1 单元道路正本清源改造

工程、海沧区南部第 1 单元住宅小区正本清源改造工程、海沧区

南部第 2 单元道路正本清源改造工程、海沧区南部第 2 单元住宅

小区正本清源改造工程，完成海沧南部建成区 5.2 平方公里范围

内的雨污分流改造。

责任单位：区建设与交通局

6.创建城市精细化管理街区样板

工作任务：嵩屿路、嵩屿中路、滨湖路（滨湖北二路至兴港

路）、湖岸南路、湖岸南二路样板项目。

工作内容：嵩屿路、嵩屿中路、滨湖路（滨湖北二路至兴港

路）、湖岸南路、湖岸南二路样板整治。

责任单位：区城管局、区建设与交通局、城建集团市政建设

管理中心

二、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海沧区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工作组，

统筹推进全区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工作，由投资区管委会主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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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区长游文昌任组长；下设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两个品质提升

工作组，其中城市建设品质提升工作组由区政府副区长黄书枚任

组长，工作组办公室挂靠区建设与交通局，农村建设品质提升工

作组由区政府副区长蔡德进任组长，工作组办公室挂靠区农业农

村局，各相关部门明确固定成员，负责推进日常具体工作。

（二）强化部门联动。加强区、街道两级联动和部门协调，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跟踪指导，深化协调服务，及时破解项目落

地与建设过程相关问题。

（三）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规范审批前置条件，压减报建审批时间。加快规划选址、用

地、用海、环评、水土保持等前期工作，加大土地房屋征收、市

政配套、水电接入、资金落实等推进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落后的项目，要明确责任单位，研究落实解决问题的时间表、路

线图、责任人。

（四）强化资金保障。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作用，主动向

上争取资金及政策支持，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不断完善银政

企对接长效机制。加快财政资金支付进度，做到资金跟着项目走。

（五）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工作节点、最

新进展、工作成效和部门涌现出的亮点举措、先进典型，通过在

“今日海沧”、海沧电视台等媒体平台专题报道，营造良好社会

舆论氛围。

附件：海沧区城乡建设品质提升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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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沧区城乡建设品质提升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游文昌（管委会主任、区政府区长）

副组长：黄书枚（区政府副区长）

蔡德进（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朱校园（区政府办主任）

黄朱国（区效能办副主任）

叶伟民（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非公工委副书记）

杨继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侨生（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许建平（区委台港澳办主任）

何 岚（区委文明办主任）

简永丰（区发改局局长）

田云慧（区教育局局长）

朱 勇（区工信局局长）

杨 文（区财政局局长）

褚庭娟（区人社局局长）

林升政（区建设与交通局局长）

廖传锟（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绍华（区文旅局局长）

颜丽珍（区卫健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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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锦辉（区应急局局长）

杜武池（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王淑芳（区审批管理局局长）

林顺植（海沧街道办主任）

罗丽萍（新阳街道办主任）

江 帅（嵩屿街道办主任）

王继东（东孚街道办主任）

陈碧南（海沧公安分局副局长）

董 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黄 英（市资源规划局海沧分局局长）

刘凯华（海沧生态环境局局长）

苏雪源（国网厦门供电公司集海客服分中心主任）

城乡建设品质提升领导小组下设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品质

提升两个工作组，其中：

（一）区城市建设品质提升工作组（各单位分管副职领导）

组 长：黄书枚（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林升政（区建设与交通局局长）

黄剑敏（区政府办副主任）

成 员：黄朱国（区效能办副主任）

叶伟民（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非公工委副书记）

杨继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侨生（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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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祝婷（区发改局副局长）

韩继财（区教育局二级调研员）

刘俊杰（区工信局四级调研）

杨 文（区财政局局长）

黄逸平（区人社局副局长）

林向前（区建设与交通局副局长）

叶伟昭（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曾 涛（区文旅局副局长）

甘 伟（区卫健局副局长）

项达志（区应急局副局长）

周沙鹅（区城市管理局四级调研员）

王淑芳（区审批管理局局长）

彭文斌（海沧街道二级调研员）

陈 勇（新阳街道办副主任）

林振祥（嵩屿街道四级调研员）

苏建成（东孚街道四级调研员）

陈碧南（海沧公安分局副局长）

王志强（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蔡冠青（市资源规划局海沧分局副局长）

王朝阳（海沧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郭航宇（国网厦门供电公司集海客服分中心三级

职员、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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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品质提升工作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区建设与交通

局，各成员单位明确固定人员，根据工作需要集中办公，办公室

主任由区建设与交通局局长林升政兼任。办公室负责督促落实工

作组作出的决策部署，协调推进区城市建设品质提升工作；开展

有关问题调研和政策研究；踪推进项目实施，了解掌握各街道各

单位动态情况，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培育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做

法；检查指导各街道、各单位城市建设，组织开展督查考核，做

好总结报告。

（二）区农村建设品质提升工作组（各单位分管副职领导）

组 长：蔡德进（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廖传锟（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贾振彪（区建设与交通局副局长）

黄剑敏（区政府办副主任）

成 员：黄朱国（区效能办副主任）

叶伟民（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非公工委副书记）

杨继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何 岚（区委文明办主任）

蔡立毅（区委台港澳办四级调研员）

陈碧南（海沧公安分局副局长）

林跃龙（区财政局副局长）

黄祝婷（区发改局副局长）

叶伟昭（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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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继财（区教育局二级调研员）

刘俊杰（区工信局四级调研员）

李碧莲（区城管局环卫中心主任）

黄逸平（区人社局副局长）

曾 涛（区文旅局副局长）

甘 伟（区卫健局副局长）

汤锦辉（区应急局局长）

王淑芳（区审批管理局副局长）

蔡冠青（市资源规划局海沧分局副局长）

曾群华（海沧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王志强（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彭文斌（海沧街道办二级调研员）

叶智圣（新阳街道办副主任）

王永轩（嵩屿街道办副主任）

苏建成（东孚街道办调研员）

郭航宇（国网厦门供电公司集海客服分中心三级

职员、工会主席）

林培勋（城建集团副总经理）

农村建设品质提升工作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区农业农村局，

各成员单位明确固定人员，根据工作需要集中办公，办公室主任

由区农业农村局廖传锟兼任。办公室负责督促落实工作组作出的

决策部署，协调推进区农村建设品质提升工作；开展有关问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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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和政策研究；跟踪推进项目实施，了解掌握各街道各单位动态

情况，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培育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做法；检查

指导各街道、各单位农村建设，组织开展督查考核，做好总结报

告。

领导小组和两个工作组成员因职务变动不再担任成员的，由

继任者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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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月 31 日印发

───────────────────────────


